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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期申请学位研究成果基本要求
（一）学术型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视为满足答辩条件，可提出学位论文答辩申请。
1.撰写技术报告1篇(必须结合实际科研项目<纵向项目或三年到校经费20万元以上横向项目>撰写《科研技术报告》。《科研技术报告》必须经过导师及导师所在系、所主任审阅合格后签字，并在提交硕士学位审批书等材料时，将《科研技术报告》纸质版一份一并交到电院研究生学位办公室;
2.在《信息与通信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和军队指挥学/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参考目录》（以下简称《参考目录》）规定期刊或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
3.申报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或软件著作权1项；
4.科研获奖持证。
（二）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至少在《参考目录》规定期刊或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
（三）单证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对是否发表学术论文不作要求。
二、提前申请学位研究成果基本要求
（一）学术型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校时间满2年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可提前申请学位。
1.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本学科的额定学分，学位课程成绩加权平均在85分及以上，在学期间没有补考科目，通过国家六级英语考试，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10个月。
2.至少在《参考目录》规定的期刊上发表或录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SCI收录期刊论文2篇（其中至少1篇已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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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相关规定
（一）发表学术论文署名须为第一作者或者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二）列入统计范围的研究成果，如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硕士研究生须为排名前三的第一个学生作者。
（三）发表学术论文的中文期刊必须全部是《参考目录》规定的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英文期刊原则上以《参考目录》为准，鉴于英文期刊每年变动比较大，如果不在《参考目录》规定范围内的英文期刊，须被SCI或EI收录，并经导师推荐，二级学科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通过。
（四）本规定由电子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自2014年秋季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